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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发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标准》的通知

建标〔2013〕 62 号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住房城乡建设

厅（委、局）、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发展改革委 t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8 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和建设

项目评价方法与参数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建标函〔2008〕 24

号）要求，由原卫生部组织编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标

准》，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发布，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项目的审批、核准、设计和建设

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严格控制建设标准、进一步降低工程

造价的相关要求，认真执行本建设标准，坚决控制工程造价。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具体解释工作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青委员会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京发展和改革蚕员会

2013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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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标准》（以下简称“建设标准”）是

根据原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编制程序规定》和《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写规定》的要求，按照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8 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和建设项目

评价方法与参数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建标函〔2008〕 24 号）的

安排，由原卫生部规划财务司组织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中国社

区卫生协会、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编制的。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多次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分析

了全国 2000 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调查资料，总结了我国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经验和教训，本着以人为本、方便患者

的原则制订本建设标准。编制组完成本建设标准初稿后，在网上

广泛征求意见，并由原，卫生部召开全国审查会，会同各有关部门审

查定稿。

本建设标准共分总则、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建筑面积指标、

选址与规划布局、建筑标准、医疗设备、相关技术经济指标等七章。

请各单位和个人在执行本建设标准的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

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

至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5 号，

邮政编码： 100089），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

参编单位：中国社区卫生协会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陕西省卫生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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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卫生厅

主要起草人：辛春华梁建岚郭艾莉刘立群吴翔天

杨海宇陈国亮张拓红刘颖陈继跃

孙振霖彭俊陈博文曲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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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提高项目决策水平与

工程建设管理水平，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满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基本功能需要，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社区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制

定本建设标准。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项目投资的重

要依据，是合理确定项目建设水平的全国统一标准，是审批、核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项目的依据，是有关部门审查项目设计

和对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督、检查的尺度。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新建工程项

目；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建设，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卫生工作的政策，应适应项目所在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正确处理需求与可能、现状与发展的关系，做到规模适

宜、功能适用、布局合理、流程科学、装备适度、安全卫生、运行经

济、节能环保。

第五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建设，应符合区域卫生规划、医

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和基

础设施，避免重复建设或过于集中。

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改建、扩建，应合理利用原有设

施，厉行节约，避免浪费。

第六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建设，除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和定额、指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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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七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服务人口数量确定建设规模。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服务人口小于 5 万人（含 5 万人），建筑面积为

1400m2 ；服务人口 5 万～7 万人（含 7 万人），建筑面积为 l 700m2; 

服务人口大于 7 万人，建筑面积为 2000m2 。

第八条 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人口宜为 0. 8 万～ 1 万人，建筑面

积宜为 150～220m2 。

第九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则上不设非康复治疗功能的病床，

可设一定数量以护理康复为主要功能的床位。设置护理康复床位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规模应根据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考虑

服务人口数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服务半径、交通条件等因素合

理确定，每千服务人口（指常住人口）宜设置 0. 3～0.6 张床位。相

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床位可以合并设置。原则上一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床位数不超过 50 张。

社区卫生服务站不设床位。

第十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项目由房屋建筑、场地和附属设施

构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房屋建筑包括临床科室用房、预防保健

科室用房、医技及其他科室用房。临床科室用房主要包括全科诊

室、中医诊室、康复治疗室、抢救室、预检分诊室等；预防保健科室

用房主要包括预防接种室、儿童保健室、妇女保健与计划生育指导

室、健康教育室等；医技及其他科室用房主要包括检验室、B 超室、

心电图室、药房、消毒间、治疗室、处置室、观察室、健康信息管理

室、办公用房等。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房屋建筑主要包括全科诊室、治疗室、处置

室、观察室、预防保健室、健康信息管理室等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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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包括道路、绿地和停车场地等。

附属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暖、弱电系统、污水处理、垃圾收

集等相关设施。

第十－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配套设施的建设应坚持专业化

协作和社会化服务的原则，尽量利用城镇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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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筑面积指标

第＋二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使用面积参照表 1 确定。

表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使用面积分配及建筑面积控制表

单位： m'

使用面积

序
类 别 服务人口 服务人口 服务人 备注

号

<5 万 5 万～7 万 >7 万

包括预检分
接诊区 20 20 20 

诊台

挂号收费室 12 12 12 

诊室数量分
全科诊室 60 108 144 

别为 5 、9 、 12 间

诊室数量分
中医诊室 12 12 24 

l临床 别为 1 、 1 、2 间

科室
口腔诊室 15 15 15 1 

用房
抢救室 18 18 18 

康复治疗室 40 50 60 

针灸理疗室 24 36 48 

注射室 9 9 9 

换药室 9 9 9 

候诊区 40 ·so 60 

小计 259 339 419 

预防 预防接种室 60 75 90 

保健 房间数量分
2 儿童保健室 24 24 36 

科室 别为 2,2 、3 间

用房
妇女保健室 18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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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褒 1

使用面积

序号 类 jjlj 服务人口 服务人口 服务人 备注

<5 万 5 万～7 万 >7 万

预防
健康教育室 40 55 60 

保健 计划生育指导室 12 12 12 
2 

科室 候诊区 40 50 60 

用房
小计 194 234 276 

检验室 18 23 28 

B超室
房间数量分

12 24 24 
别为 1,2,2 间

心电室
房间数量分

12 12 24 
别为 1、1,2 I司

西药房 16 16 16 

中药房 16 16 16 

消毒问 10 15 20 

医技及

其他
治疗室 10 10 10 

3 
科室 处置室 9 9 9 

用房

观察治疗室
含配药等辅

100 120 140 
助用房

健康信息管理室 14 16 16 

办公
含医护休息

70 70 70 
用房

污物处理问 9 9 9 

库房 9 9 9 

候诊区 10 14 18 

小计 315 363 409 

业务用房使用面积合计（m') 768 936 1104 

业务用房建筑面积Cm2) 1280 1560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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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z 

3 

4 

5 

6 

7 

续表 1

使用面积

类 别 服务人口 服务人口 服务人 备注

<5 万 5 万～7 万 >7 万

辅助用房建筑面积（m')
包括附属设

120 140 160 
施、设备机房等

总建筑面积（m') 1400 1700 2000 

注： 1 表中所列各项功能用房使用面积指标为参考值，可根据各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实际业务需要在总建筑面积指标范围内做适当调整。

z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寒冷地区的，建筑面积可增加 4% ；位于严寒地区

的，建筑面积可增加 6% 。

3 无障碍坡道的建筑面积不计入本建设标准规定的总建筑面积内，所需建筑

面积应另行计算。

社区卫生服务站业务用房使用面积参照表 2 确定。

表 Z 社区卫生服务站业务用房使用面积分配及建筑面积控制表

类 别 使用面积（m') 备注

挂号收费室 10 包括健康信息管理室

全科诊室 12 

治疗室 10 

处置室 8 

观察治疗室 28 

预防保健室 18 

办公 12 

业务用房使用面积合计（m') 98 

业务用房建筑面积（m') 150 

注： l 表中所列各项功能用房使用面积指标为参考值，可根据各地社区卫生服务

站实际业务需要在总建筑面积指标范围内做适当调整。

z 社区卫生服务站位于寒冷地区的，建筑面积可增加 4% ；位于严寒地区的，

建筑面积可增加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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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设置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宜按每床不超过 25m2

增加建筑面积。

第十四条 配置 X 线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宜按每台不超过

60m2 增加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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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选址与规划布局

第＋五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方便群众，交通便利。

二、具有较好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

三、周边有便利的水、电、市政道路等公用基础设施。

四、环境安静、远离污染源。

五、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和贮存区、高压线路及其设施。

六、宜设置在居住区内相对中心区域，结合居住区公共服务设

施设置。

第十六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划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建筑布局合理、节约用地。

二、满足基本功能需要，并适当考虑未来发展。

三、功能分区合理，布局紧凑，管理方便；流程科学， i吉污分流，

避免交叉感染。

四、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合理确定建筑物的朝向、间距，

充分利用自然采光与通风。

五、在气候异常（多雨、多雪、多风）地区，加强防护措施。

第十七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宜为相对独立的低层、多层建筑。

如设在公共建筑内，应为相对独立区域的首层，或带有首层的连续

楼层，且不宜超过四层。

社区卫生服务站与公共建筑合并建设时，应设在首层。

第十八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绿化用地、停车用地应符合当地有

关规定。

第十九条 新建独立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密度不宜超过 45%,

建设用地容积率宜为 o. 7~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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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建筑标准

第二十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建设，应贯彻安全、适用、经

济、节能、环保的原则，建筑标准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地

域条件合理确定。

第二十一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建筑的结构形式，应考虑使

用的灵活性和改造的可能性。

第二十二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临床科室用房、预防保健科室

用房应自成一区，分设出入口。预防保健科室用房中的预防保健、

儿童保健用房宜设置在首层。污物的运送宜设置单独出口。

第二十四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临床科室、预防保健科室和医

技科室用房应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每间使用面积不宜低于下列

规定：

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用房：

（一）全科诊室 10m2 ，中医诊室 l0m2 ，康复治疗室 40m2 ，抢救

室 14m2 。

（二）预防接种室 50m2 ，儿童保健室 10m2 ，妇女保健室 18m2,

计划生育指导室 10m2 ，健康教育室 40m2 o 

（兰）检验室 18m2, B 超室 12m2 ，心电图室 12m2 ，西药房

16m2 ，中药房 16m2 ，消毒间 10m2 ，治疗室 8m2 ，处置室 8m2 ，观察

室 60m2 ，健康信息管理室 12m2 。

二、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全科诊室 10m2 ，治疗室 8m2 ，处置

室 8m2 ，观察室 20m2 ，预防保健室 10m2 ，健康信息管理室 6m2 。

第二十五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宜设集中候诊区，利用走廊单

侧候诊，走廊净宽应不小于 2. 40m；两侧候诊，走廊净宽应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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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0m；不设候诊的走廊净宽应不小于 2. lOm 。

第二十六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室内净高不应低于下列规定：

一、诊室 2. 60m，观察室 2. 80m 。

二、医技科室 2. 80m，或根据需要而定。

兰、如果设置病房，病房 2. 80m 。

第二十七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用房层数为二层时宜设电梯

或无障碍坡道，三层及以上应设电梯。

第二十八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建筑装修和环境设计，应有

利于患者生理、心理健康，体现简洁、温馨的特点。

第二十九条 临床科室、预防保健科室和医技科室用房的室内装

修，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墙面、顶棚应易于清扫，不起尘，易维修。有推车（床）通过

的门和墙面应采取防撞措施。

二、地面用材应采用防滑、宜清洗的材料；检验用房的地面材

料还应耐腐蚀，便于清洁、消毒；部分医疗设备用房应按其设备要

求防尘，防静电。

三、化验台、操作台等台面均应采用易洁净、耐腐蚀、可冲洗、

耐燃烧的面层，相关的洗涤池和排水管应采用耐腐蚀的材料。

四、消毒间、卫生间、污物（洗）间等有蒸汽溢出和结露的房间，

应采用牢固、耐用、易清洁的材料装修到顶，并应采取有效措施，使

蒸汽排放顺利、楼地面排水通畅不出现渗漏。

五、卫生洁具、洗涤池，应采用耐腐蚀、易清洁的建筑配件。卫

生间的洗手池和便器应采用非手动开关。

六、装修材料应采用环保、无污染的材料。

第三十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应配置完善、清晰、醒目的标识

系统。

第三十－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建筑耐火等级应不低于二

级，消防设施的配置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建筑防火设计规范的

规定。

第三＋二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抗震应严格按照现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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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 50011 进行设计。

第三十三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供电设施应安全可靠。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条件的宜采用双回路供电。电源装配容量应满

足现有设备及近期的增容量。

第三十四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放射、功能检查、检验等用

房应设置通风设施，有条件的直设置空调。消毒、卫生间等用房应

设置通风设施。未设外窗的房间应设置通风设施。

第三十五条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建筑物，其排水管道应

采取防堵塞、防渗漏、防腐蚀措施；当管线集中布置时应设置管道

井，主要管道沟宜便于维修和通风，应采取防水措施。

第三十六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应根据使用特点和需求，设置

相适应的弱电设施。

第三十七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给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医疗区污水的水质应满足现行

国家标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 关于医院污水

排放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八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医疗废弃物应满足《医疗废

物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归集、存放

与处置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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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医疗设备

第三十九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设备配备，应符合原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基本标准

的通知》（卫医发〔2006〕 240 号）的规定。

第四十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设备配备，可根据发展需要，增

加康复理疗、儿童保健、妇女保健等相应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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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相关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十一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投资估算应按国家现行有关

规定编制。在评估或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房屋平均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可参照建设地区相同建筑等级标

准和结构形式的住宅平均建安造价的 1. 5～2 倍确定。有特殊功

能要求的建筑物，其建安工程造价可按实际情况适当提高。

第四十二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经济评价应按国家现行建设

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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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标准用词和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建设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的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建设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相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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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标准

建标 163-2013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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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本条阐明编制本标准的目的。社区卫生服务是城市卫生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的基础

环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主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

服务。国务院在 2006 年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的指导意见》（国发〔2006〕 10 号），成立了国务院城市社区卫生

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相关部委也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社区卫生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印发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基本标准》（卫医发〔2006〕

240 号），用以指导全国各地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规范化建

设。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国家建设标准，在建

设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有的地方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

性质、任务、功能认识不明确，仍沿用医院模式，重视医疗功能，忽

视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有的地方不考虑功能和需求，建设规模过

大、标准过高，造成资金浪费；也有很多地方提出《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基本标准》（卫医发〔2006〕 240 号）面积指标较小，不能

完全满足使用要求；也有的机构功能和流程设计不合理，场地建筑

设施难以符合服务要求。因此，制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

标准》，对科学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提升项目决策水平和建

设管理水平，提高投资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条 本条说明了本建设标准的作用。本标准是项目决策的统

一标准，在技术、经济、管理上起宏观作用，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实

用性，是审批、核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项目的依据，也是有

关部门审查项目设计和对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督、检查的尺度。

第三条 本条明确了本建设标准适用范围。

第四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建设必须与项目所在地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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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相适应，同时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处理好需求与可

能、现状与发展的关系，力求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在规模、

功能、布局、装备、建设水平等方面达到比较合理的水平。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工作应依法进行，必须遵守国家有

关经济建设的法律、法规和发展卫生事业的技术经济政策，增强科

学性，避免盲目性、随意性。

第五条 明确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规划建设原则。

第六条 本条阐明了本标准与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标准

的关系。

• 20 • 

www.weboos.com

本资料限内部使用，严禁用于商业。



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七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规模确定的主要依据是所在地服

务人口的数量（指常住人口）。根据卫生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管理办法（试行）》（卫妇社发〔2006〕 239 号）规定：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原则上按街道办事处范围设置，以政府举办为主。在人口较

多、服务半径较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难以覆盖的社区，可适当设

置社区卫生服务站或增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标准针对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设定服务人口的数量为 3 万～ 10 万人。由于 3 万～

10 万人数差别较大，划分了三个服务人口规模数量梯度，小于 5

万人（含 5 万人）、5 万～7 万人（含 7 万人）和大于 7 万人（含 10 万

人），并给出了相应的建筑面积指标。人口规模大于 10 万人的街

道办事处，应增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口规模少于 3 万人的街

道办事处，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设置由区（市、县）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确定。

根据调查，目前国内已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其建设规

模很多高于上述标准。形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机

构由原来的一级医院或二级医院转型而来，原有规模较大。

2007 年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对全国现有社区卫生中心、站进行

了普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房屋建筑面积平均为 739. 68m2 ，其

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 2311. 67m2 ，社区服务站为 256. 85m2 ，详

见表 10

附表 1 不同类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平均房屋建筑面积

机构类型 数量（个） 平均建筑面积（m2)

中心 4347 2311. 67 

站 14153 256.85 

合计 18500 7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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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不同级别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平均房屋建筑面积

级别 数量（个） 平均建筑面积（m')

省级 2113 957.85 

副省级 3218 844.30 

地级 11209 681. 44 

县级 1960 665. 75 

附表 3 不同行政区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平均房屋建筑面积

行政区域 数量（个） 平均建筑面积（m')

东部 8974 814.93 

中部 6173 645.69 

西部 3353 711.31 

附表 4 不同举办主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平均房屋建筑面积

举办主体 数量（个） 平均建筑面积（m')

政府 7738 1058.86 

个人／民营 4287 352.95 

企事业 2745 1187. 5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房屋建筑面积在 1000～ 2000旷的比例

最大，占到 28. 92% ，房屋建筑面积大于 3000旷的社区服务中

心占 22. 54%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房屋建筑面积主要集中在

60～200m2 ，大于 500旷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占 7. 88% （详见附表

5、附表的。

附表 5 不同类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房屋建筑面积构成情况

3000 
。～ 200~ 400~ 600~ 800~ 1000~ 2000~ 

建筑面积（m') 及
200 400 600 800 1000 2000 3000 

以上

社区 数量
219 347 415 255 371 1274 532 993 

卫生 （个）

服务 所占比例
4. 97 7.88 9.42 5. 79 8.42 28. 92 12.07 22. 54 

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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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5

500 
。～ 30~ 60~ 90~ 120~ 150~ 200~ 

建筑面积（m') 及
30 60 90 120 150 200 500 

以上

社区 数量
79 807 2105 2507 2437 2614 2489 1115 

卫生 （个）

服务 所占比例

站 (%) 
0.56 5. 70 14.87 17. 71 17.22 18.47 17.59 7.88 

附表 6 不同行政区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房屋建筑面积构成情况

3000 
。～ 200~ 400~ 600~ 800~ 1000~ 2000~ 

建筑面积（m') 及
200 400 600 800 1000 2000 3000 

以上

数量
119 240 218 139 143 508 273 612 

（个）
东部

所占比例

(%) 
5.28 10.66 9.68 6. 17 6.35 22.56 12. 12 27. 18 

数量
43 55 123 57 161 497 160 236 

（个）
中部

所占比例

(%>
3.23 4. 13 9.23 4. 28 12.09 37. 31 12.01 17. 72 

数量
51 50 72 58 67 256 90 125 

（个）
西部

所占比例
6.63 

(%) 
6. 50 9.36 7. 54 8. 71 33.29 11. 70 16. 25 

编制组在确定建筑面积指标时，先测算出最小功能单元用房

面积，然后根据不同平面组合计算其房屋建筑面积，确定了不同服

务人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指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房

屋建筑面积随人口规模变化产生梯度变化，每个梯度增加 300m2

用房面积。

第八条 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人口少、面积小，仅给出面积指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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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根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功能，新建设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原则上不设非康复治疗功能的病床，可以设置一定数量的康复

床位。由医院转型改造而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逐步转变功

能，减少治疗功能的床位，保留适量的护理康复床位。

据原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2007 年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床位数 76453 张，平均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床位数为 17.82 张，

使用率 59. 6% 。另据 2007 年底原卫生部妇社司对 28 个社区卫

生服务体系建设重点联系城市基线调查资料显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平均服务人口 4 万人（常住人口），平均设置床位数 25. 2 张，

平均每干人口社区卫生服务床位数 o. 63 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床位设置主要考虑服务人口、卫生服务需求、服务半径（城市人口

密集区考虑步行 15 分钟距离）、区域卫生规划以及政策性因素等。

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适应当前、预留发展、因地制宜的原则

指导下，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区域卫生规划确定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床位。

第十条 本条阐明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项目的构成。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房屋建筑分为临床科室用房、预防保健科室用房、

医技及其他科室用房兰个部分。其中临床科室用房、预防保健用

房、医技用房是实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的核心用房：临床科室

用房是直接用于基本医疗的用房，预防保健用房是提供公共卫生

服务的用房，医技用房是通过技术检查手段为两大功能服务的用

房。其他科室用房是提供管理和保障的辅助用房。

社区卫生服务站可合并功能用房。

场地及附属设施包含的内容同样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一条 本条提倡附属配套设施尽量利用社会力量，减少管理

成本和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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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建筑面积指标

第十二条 本条对不同服务人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各类用

房的数量和使用面积指标做出阐述和规定。经研究测算，本标准

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的使用系数设定为 o. 6 ，社区卫生

服务站业务用房的使用系数设定为 0. 65 ，系数中含有卫生间、楼

梯、电梯、走廊、大厅等附属用房和交通面积及室内外墙体面积。

本条确定的各类房屋使用面积指标是根据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站开展各项工作的需求，经调研、论证确定的适用于大部分地

区的均衡指标。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

区卫生服务内容多样的情况差别，允许地方根据本地区社区卫生

服务事业具体发展情况，在保持总建筑面积不变的前提下，适当调

整各业务用房的面积分配。

本标准中所指的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应依据《民用建筑设计

通则》GB 50352-2005 附录 A 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划分。

限于建设规模，无障碍坡道所占建筑面积应另行计算。

第十三条 本条规定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康复病床的建筑面

积指标。综合医院病床建筑面积指标一般为 35～45m2 ／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床位功能与综合医院的有很大区别，主要承担康

复任务，其相应的医护辅助用房面积较少，经测算，确定为每床不

超过 25m2 。

第十四条 现行国家标准《医用 X射线卫生防护标准》GBZ 130-

2002 对 X 射线机房使用面积作了规定，单管头 200mAX 射线机

房应不小于 24m2 ，双管头宜不小于 36时，另外，还有控制室、洗片

间等配套用房。经测算，确定为每台不超过 60m2 。

• 25 • 

www.weboos.com

本资料限内部使用，严禁用于商业。



第四章选址与规划布局

第十五条 建设用地的选址，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和发挥

作用至关重要，本条规定了选址应遵循的原则和要求。

第十六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合理用地是

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的具体体现。同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功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应调整。因此，布局上应对未来

发展有所考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功能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

E生服务，从安全卫生角度出发要进行分区分流。

第十七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从功能需求上来讲，为避免干

扰环境以及被环境所干扰，宜为相对独立的建筑，而从节地的角度

考虑宜为多层建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模较小，不设非康复治

疗功能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大规模为 2000m2 ，不宜建设

超过四层的建筑（若为四层以上，扣除必要的交通面积，有效使用

面积小，影响使用功能）。如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在公共建筑

内，应该为带有首层的连续楼层，以满足不同人流的出入及诊疗预

防功能需要，方便使用。社区卫生服务站与公共建筑合并建设时，

应设在首层。

第十八条 本条规定了绿化、停车用地要求。

第十九条 由于已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数是医院转型而来，建

设用地容积率差距很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的规模比较小，如

果容积率比较高，那么一方面建设的层数就要多，另一方面室外场

地条件难以保证。未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将更多地体现

人性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室内外环境条件的改善。通过统计分

析现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容积率，并进行平面布局设计测算，综

合考虑节地和环境条件改善两方面要求确定容积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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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建筑标准

第二＋条 本条明确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筑应遵循的基本

原则。

第二十一条 本条明确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构形式要考虑使用

的灵活性和改造的可能性。

第二十二条 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要求

无障碍设施更加完善，为残障和老幼等特殊人群提供便利。

第二十三条 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床科室用房、预防保健用

房的服务人群分别为患病人群和健康人群，因此两个功能分区应

分开，避免交叉感染。预防接种、儿童保健用房的服务人群是婴幼

儿，应设在首层，方便使用。

第二十四条 通过现状调研测算，规定了业务用房室内使用面积

的最小值。

第二十五条 本条规定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满足候诊要求的

走廊设置原则和宽度。净宽 2. lOm 是满足推床要求的最小走廊

宽度。

第二十六条 本条规定了业务用房室内净高要求。

第二十七条 本条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特殊性服务人群，提出

了垂直交通要求。垂直交通是二层及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障

碍建设的首要问题。为方便老年人、残疾人使用，建议垂直交通设

无障碍电梯等无障碍设施。资金投入有困难的，二层可设置无障

碍坡道，坡道面积另行计算。

第二十八条 本条提出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筑装修和环境

设计的原则要求。

第二十九条 本条规定了业务用房室内装修的具体要求。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会使用具有腐蚀性的试剂，应选择耐腐蚀，冲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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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好，不易有污物残留，容易清洗的卫生洁具、洗涤池及配件。为

了避免被污染的手在接触水龙头后传播病菌，在卫生间洗手池处

设置非接触或非手动开关。大便器、小便斗是病人排泄的场所，属

于污染区，为避免交叉感染，这些器具应设置成感应式或脚踏式

开关。

第三十条 完善的标识系统对于分区、分流的认知实现起着重要

作用。因此，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标识系统完善、简洁、

清晰。

第三十一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规模不是很大，但由于服务

人群的特殊性，防火、消防安全非常重要，应按其规模以及具体的

选址配置消防设施。

第三十二条 本条规定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抗震设计要求。

第三＋三条 供电可靠为基本要求。根据工程规模的大小和重要

性，有条件的宜采用双回路供电。

第三十四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放射、功能检查、检验等用

房以及消毒间、卫生间等房间都会有有害气体、余热、臭气、蒸汽和

致病微生物等，所以要求以上房间设置通风设施。可根据规模及

使用功能，设置排气扇或集中送排风系统。

第三十五条 排水管道应采取防堵塞、防渗漏、防腐蚀措施。排水

管道应选择内壁光滑不易堵塞，能够防止腐蚀、防止渗漏的管材。

第三十六条 根据功能需求和标准设置相应的弱电设施。

第三十七条 生活给水是指供应食品的洗涤、烹饪、盟洗、沐浴、家

具擦洗、地面冲洗等用水，其水质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和相关规

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排放的污水水质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 的要求。

第三十八条 医疗废弃物与生活垃圾需分类，收集、存放和处置应

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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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医疗设备

第三十九条 本条规定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设备配置原则和

标准。

第四十条 本条提出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设备配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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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相关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十一条 我国地域差异大，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因

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投资估算难以确定准确数字，建议参考建

设地区相同建筑等级标准和结构形－式的住宅平均建安造价来

确定。

第四十二条 本条规定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经济评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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